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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重点法条】 第一百零九条 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

逃，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工作人员犯前款罪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相关法条】 《刑法》第93

、110条。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叛逃罪，犯罪主体是

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根据第2款，掌握国家秘密

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可构成本罪，并且应从重处罚。 2本罪客

观方面行为发生的时空条件是特定的，即在履行公务期间，

擅离岗位，逃往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 3本罪在主观上必

须是直接故意，否则应按偷渡等行为处理。 4本罪与第110条

间谍罪的关系：如果行为人叛逃后又参加了间谍组织或者接

受间谍任务的 ，应以叛逃罪与间谍罪二罪实行数罪并罚。【

重点法条】 第一百一十条 有下列间谍行为之一，危害国家安

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

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 

【相关法条】 《刑法》第111、311条。 【意思分解】 1本条

规定的是间谍罪，其客观方面的间谍行为具体包括三种法定

方式：一是参加间谍组织；二是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

任务；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 2构成间谍罪，要求行为



人主观上明知是间谍性质的组织或明知是间谍任务。 3自己

虽然未实施间谍性质的犯罪活动，但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

为，而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案情时却拒绝提供的，也

可以构成犯罪，即《刑法》第311条的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

罪。 4注意区分间谍罪与叛逃罪的界限(见第109条“意思分解

”)，与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界

限(见第111条“意思分解”)。 【重点法条】 第一百一十一条

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

家秘密或者情 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相关法条】 《刑法》第110、282、398、431条；最高人民法

院2000年11 月20日《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

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5、6条。 【意思分解】 1本条规定的是“为境外窃取、刺

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行为人窃取、刺探、收

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行为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境外的非间谍

性质的组织、机构、人员。 2注意本罪与第110条间谍罪的界

限，如果行为人明知对方是间谍性质的组织，而为其窃取、

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的，则应构成间谍罪。

3注意本罪与第282条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的界限，关键看行

为服务的对象是境内的机构、 组织、人员，还是境外的组织

、机构、人员。 4本罪中行为人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

供的国家秘密不包括军事秘密在内。如果行为 人为境外的组

织、机构、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的是军事秘密

的，则构成第431 条第2款的“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



法提供军事秘密罪”。 5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行为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标明密级的事项关系国家 安全和利

益，而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

提供的构成本罪；第6 条 规定：通过互联网将国家秘密或情

报非法发送给境外的机关、组织、人员的构成本罪；将国 家

秘密通过互联网予以发布的，以第398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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